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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各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金利

华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金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均为暂定名，最终名称以

工商注册为准）。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 

本次公司拟全资投资设立子公司，无其他投资协议主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金利华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金利华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注

册为准） 

2、设立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暂定，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3、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 



4、出资情况：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5、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询，影视文化信息咨询服务，发布各

类广告，会展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文化活动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暂定，最终以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二）上海金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金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注

册为准） 

2、设立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暂定，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3、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 

4、出资情况：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5、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询，影视文化信息咨询服务，发布各

类广告，会展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文化活动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暂定，最终以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投资设立上述全资子公司工商登记及出资进度等具体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

或董事长授权代表全权办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文化产业因此迎来升级

发展的新机遇。为此，公司为了推进发展战略，进一步促进公司转型升级，顺应

国家产业政策，抓住国家文化产业大发展机遇，而决定对外投资设立上述全资子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分别为北京与上海，上述两地分别作为我

国的文化中心与文化重镇，集聚了丰富的产业资源，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推进公司



转型战略并发展文化传媒业务。本次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未来如果能顺利开展

业务，将有利于优化和改善公司现有业务结构，拓宽公司业务范围，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2、存在的风险 

尽管公司已进行了一定的人才引入以及组织机构设置，但由于公司相关行业

的经营管理经验尚需积累，并需要逐步形成成熟运营团队，为此本次公司对外投

资可能存在着公司经营管理经验不足、资源配置不到位、人力资源不足、以及因

未能严格把握好政策导向，违反行业政策或相关监管规定，而被监管部门处罚、

产品不能获批、市场禁入一系列行业政策等风险。本公司将督促本次投资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并建立完善的

内部控制流程，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现有经营状况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投资可进一步促进公司转

型升级，优化和改善公司现有业务结构，拓宽公司业务范围，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月 21日 

 




